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124號

聲  請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代  理  人  王惠銘  

相  對  人  羽田興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劉冠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黃桃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就相對人之財產為假扣

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以新臺幣(下同)80萬元或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

1年度甲類第7期債權(中央登錄債權)供擔保後，得對於相對

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劉冠廷之財產於239萬4,590元範圍內

為假扣押。

二、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劉冠廷如為聲請人供擔保239萬

4,590元，或將上開金額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三、聲請人其餘之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劉冠廷負擔。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假扣押之聲請，由本案管轄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地

方法院管轄；本案管轄法院，為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之第一

審法院，民事訴訟法第524條第1項、第2項本文定有明文。

又當事人就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得以合意定第

一審管轄法院；此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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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亦有明文。經查，本件假扣押之本案訴訟即本院114年度

訴字第1628號返還消費借貸款事件，業經兩造合意本院為管

轄法院，有授信約定書附卷可稽，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就本

件假扣押之聲請亦有管轄權。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

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

24條及2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

圍內，為公司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

人，但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

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8條第2項及第113條準用第79條亦

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羽田

公司）於114年4月8日經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24647號函文

解散，嗣經羽田公司全體股東同意推選劉冠廷為清算人，辦

理清算事務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網頁資料、有限公

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同意書附卷可稽(本院卷第45至49頁、

第63頁)。另羽田公司迄未向公司所在地法院即本院聲報清

算完結等情，有本院電腦管制資料查詢表附卷可按（本院卷

第67頁）。是依上開說明，羽田公司迄今尚未完結清算程

序，則其法人格尚未消滅，自有當事人能力，且應以清算人

劉冠廷為羽田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附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聲請意旨略以：羽田公司邀相對人劉冠廷、黃桃(以下逕稱

其名，與羽田公司合稱相對人)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3年3

月25日與聲請人簽訂協助中小型事業疫後振興專案貸款契約

書，借款額度為280萬元，動用期間自113年3月27日起至118

年3月27日止。嗣相對人於113年3月27日出示借據借款280萬

元，借款期間自113年3月27日起至118年3月27日止，自實際

撥款日起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共分60期。詎料，相對人自11

4年1月起即未依約履行，經聲請人催告仍未依約還款，依授

信約定書第16條約定，全部借款視同到期，相對人迄尚積欠

239萬4,590元及其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又聲請人發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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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催告卻遭郵政公司以招領逾期退回，且羽田公司於11

4年4月8日解散，迄今仍未清償欠款，顯見渠等有為逃避債

務而逃匿無蹤之情形。另調查相對人最新聯徵中心資料顯示

其有滯欠其他金融機構債務之情事，恐已陷於無資力之情

事。再依聯徵中心資料劉冠廷已有借款及信用卡消費借款滯

欠數期未還之情事，恐已瀕臨無資力之情形：黃桃為劉冠廷

之母親，對公司營運及財務狀況完全知悉，惟聲請人發函催

告後，迄今仍未清償欠款。茲為免相對人對其所有財產為不

利益之處分，而使聲請人日後取得確定之終局判決後有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特將請求為假扣押之原因釋明如

上，釋明如有不足，請准裁定提供擔保執行假扣押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

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

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及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

定，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其情形原不

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

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處、逃匿無蹤或隱匿

財產為限。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

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

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

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或債務人同時受多

數債權人之追償，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是以債

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均應為釋明，如

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有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固不得為命供

擔保後假扣押之裁定，惟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

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仍得命供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而釋明為當事人提出

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

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

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

張大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且依前開規定，只須

債權人有所釋明，縱未達到使法院產生較薄弱之心證，相信

其主張之事實大致可信之程度，亦屬釋明不足，而非全無釋

明，如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即非不得命

供相當之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442號

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羽田公司邀劉冠廷及黃桃為連帶保證人向

其借款280萬元，惟自114年1月起即未依約履行，依授信契

約書第16條約定，上開借款已視為全部到期，迄今相對人尚

積欠其本金239萬4,590元及利息、違約金未清償等情，業據

聲請人提出授信約定書、協助中小型事業疫後振興專案貸款

契約、客戶帳欠電子資料表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1至31頁)，

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已有相當之釋明。又聲請人

主張其已催告羽田公司及劉冠廷還款迄未獲置理，且羽田公

司向合作金庫銀行、彰化銀行、台新銀行之貸款債務發生滯

欠繳納之情形；劉冠廷向新光銀行及玉山銀行之借款債務、

向富邦銀行信用卡債務，均發生滯欠繳納等情，亦據其提出

聯合徵信中心資料、催告函為憑(本院卷第33至41頁、第51

至55頁)。審以羽田公司及劉冠廷經聲請人催告仍均未回應

或還款，且對於金融機構之債務亦發生滯欠繳納之情形。衡

情倘羽田公司及劉冠廷財務狀況良好，當不會遲延繳納本

息，任其發生違約而繳納違約金之不利狀況。基上，聲請人

就假扣押原因即羽田公司及劉冠廷既存之財產有不足以清償

聲請人債權之虞，已有相當之釋明，復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

不足，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此部分假扣押之聲請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四、至於聲請人對於黃桃聲請假扣押部分，僅陳明黃桃經其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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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款迄未獲置理，亦有逃避債務而逃匿無蹤之嫌等語。惟縱

使黃桃經聲請人催告後拒絕給付或置之不理，亦僅屬債務不

履行之狀態，尚難認黃桃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

之虞之情事。又聲請人復未就黃桃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

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

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及就黃桃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

臨成為無資力，或與聲請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

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之情事，提出任何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聲請人

雖陳明願供擔保，惟因其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揆諸前揭規

定及說明，仍不得准其供擔保以補釋明之欠缺。從而，聲請

人此部分之聲請，自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綜上，聲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22條規定，請求對羽田公司

及劉冠廷之財產於239萬4,590元範圍内於供擔保後為假扣

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又依民事訴訟法第527條之規定，本院依職權諭知

羽田公司及劉冠廷得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

額提存，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六、據上結論，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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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124號
聲  請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代  理  人  王惠銘  
相  對  人  羽田興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劉冠廷  




相  對  人  黃桃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就相對人之財產為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以新臺幣(下同)80萬元或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1年度甲類第7期債權(中央登錄債權)供擔保後，得對於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劉冠廷之財產於239萬4,590元範圍內為假扣押。
二、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劉冠廷如為聲請人供擔保239萬4,590元，或將上開金額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三、聲請人其餘之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劉冠廷負擔。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假扣押之聲請，由本案管轄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本案管轄法院，為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之第一審法院，民事訴訟法第524條第1項、第2項本文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就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此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亦有明文。經查，本件假扣押之本案訴訟即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628號返還消費借貸款事件，業經兩造合意本院為管轄法院，有授信約定書附卷可稽，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就本件假扣押之聲請亦有管轄權。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及2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8條第2項及第113條準用第79條亦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羽田公司）於114年4月8日經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24647號函文解散，嗣經羽田公司全體股東同意推選劉冠廷為清算人，辦理清算事務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網頁資料、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同意書附卷可稽(本院卷第45至49頁、第63頁)。另羽田公司迄未向公司所在地法院即本院聲報清算完結等情，有本院電腦管制資料查詢表附卷可按（本院卷第67頁）。是依上開說明，羽田公司迄今尚未完結清算程序，則其法人格尚未消滅，自有當事人能力，且應以清算人劉冠廷為羽田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附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聲請意旨略以：羽田公司邀相對人劉冠廷、黃桃(以下逕稱其名，與羽田公司合稱相對人)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3年3月25日與聲請人簽訂協助中小型事業疫後振興專案貸款契約書，借款額度為280萬元，動用期間自113年3月27日起至118年3月27日止。嗣相對人於113年3月27日出示借據借款280萬元，借款期間自113年3月27日起至118年3月27日止，自實際撥款日起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共分60期。詎料，相對人自114年1月起即未依約履行，經聲請人催告仍未依約還款，依授信約定書第16條約定，全部借款視同到期，相對人迄尚積欠239萬4,590元及其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又聲請人發函向相對人催告卻遭郵政公司以招領逾期退回，且羽田公司於114年4月8日解散，迄今仍未清償欠款，顯見渠等有為逃避債務而逃匿無蹤之情形。另調查相對人最新聯徵中心資料顯示其有滯欠其他金融機構債務之情事，恐已陷於無資力之情事。再依聯徵中心資料劉冠廷已有借款及信用卡消費借款滯欠數期未還之情事，恐已瀕臨無資力之情形：黃桃為劉冠廷之母親，對公司營運及財務狀況完全知悉，惟聲請人發函催告後，迄今仍未清償欠款。茲為免相對人對其所有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而使聲請人日後取得確定之終局判決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特將請求為假扣押之原因釋明如上，釋明如有不足，請准裁定提供擔保執行假扣押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及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其情形原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處、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或債務人同時受多數債權人之追償，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是以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均應為釋明，如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有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固不得為命供擔保後假扣押之裁定，惟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而釋明為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且依前開規定，只須債權人有所釋明，縱未達到使法院產生較薄弱之心證，相信其主張之事實大致可信之程度，亦屬釋明不足，而非全無釋明，如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即非不得命供相當之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44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羽田公司邀劉冠廷及黃桃為連帶保證人向其借款280萬元，惟自114年1月起即未依約履行，依授信契約書第16條約定，上開借款已視為全部到期，迄今相對人尚積欠其本金239萬4,590元及利息、違約金未清償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授信約定書、協助中小型事業疫後振興專案貸款契約、客戶帳欠電子資料表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1至31頁)，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已有相當之釋明。又聲請人主張其已催告羽田公司及劉冠廷還款迄未獲置理，且羽田公司向合作金庫銀行、彰化銀行、台新銀行之貸款債務發生滯欠繳納之情形；劉冠廷向新光銀行及玉山銀行之借款債務、向富邦銀行信用卡債務，均發生滯欠繳納等情，亦據其提出聯合徵信中心資料、催告函為憑(本院卷第33至41頁、第51至55頁)。審以羽田公司及劉冠廷經聲請人催告仍均未回應或還款，且對於金融機構之債務亦發生滯欠繳納之情形。衡情倘羽田公司及劉冠廷財務狀況良好，當不會遲延繳納本息，任其發生違約而繳納違約金之不利狀況。基上，聲請人就假扣押原因即羽田公司及劉冠廷既存之財產有不足以清償聲請人債權之虞，已有相當之釋明，復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此部分假扣押之聲請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至於聲請人對於黃桃聲請假扣押部分，僅陳明黃桃經其催告還款迄未獲置理，亦有逃避債務而逃匿無蹤之嫌等語。惟縱使黃桃經聲請人催告後拒絕給付或置之不理，亦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尚難認黃桃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又聲請人復未就黃桃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及就黃桃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聲請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提出任何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聲請人雖陳明願供擔保，惟因其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仍不得准其供擔保以補釋明之欠缺。從而，聲請人此部分之聲請，自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綜上，聲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22條規定，請求對羽田公司及劉冠廷之財產於239萬4,590元範圍内於供擔保後為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依民事訴訟法第527條之規定，本院依職權諭知羽田公司及劉冠廷得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提存，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六、據上結論，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124號

聲  請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代  理  人  王惠銘  

相  對  人  羽田興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劉冠廷  





相  對  人  黃桃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就相對人之財產為假扣

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以新臺幣(下同)80萬元或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

    1年度甲類第7期債權(中央登錄債權)供擔保後，得對於相對

    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劉冠廷之財產於239萬4,590元範圍內

    為假扣押。

二、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劉冠廷如為聲請人供擔保239萬4

    ,590元，或將上開金額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三、聲請人其餘之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劉冠廷負擔。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假扣押之聲請，由本案管轄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地

    方法院管轄；本案管轄法院，為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之第一

    審法院，民事訴訟法第524條第1項、第2項本文定有明文。

    又當事人就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得以合意定第

    一審管轄法院；此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

    條亦有明文。經查，本件假扣押之本案訴訟即本院114年度

    訴字第1628號返還消費借貸款事件，業經兩造合意本院為管

    轄法院，有授信約定書附卷可稽，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就本

    件假扣押之聲請亦有管轄權。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

    條及2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

    內，為公司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

    ，但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

    不在此限，公司法第8條第2項及第113條準用第79條亦分別

    定有明文。經查，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羽田公司

    ）於114年4月8日經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24647號函文解散

    ，嗣經羽田公司全體股東同意推選劉冠廷為清算人，辦理清

    算事務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網頁資料、有限公司變

    更登記表、股東同意書附卷可稽(本院卷第45至49頁、第63

    頁)。另羽田公司迄未向公司所在地法院即本院聲報清算完

    結等情，有本院電腦管制資料查詢表附卷可按（本院卷第67

    頁）。是依上開說明，羽田公司迄今尚未完結清算程序，則

    其法人格尚未消滅，自有當事人能力，且應以清算人劉冠廷

    為羽田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附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聲請意旨略以：羽田公司邀相對人劉冠廷、黃桃(以下逕稱

    其名，與羽田公司合稱相對人)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3年3

    月25日與聲請人簽訂協助中小型事業疫後振興專案貸款契約

    書，借款額度為280萬元，動用期間自113年3月27日起至118

    年3月27日止。嗣相對人於113年3月27日出示借據借款280萬

    元，借款期間自113年3月27日起至118年3月27日止，自實際

    撥款日起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共分60期。詎料，相對人自11

    4年1月起即未依約履行，經聲請人催告仍未依約還款，依授

    信約定書第16條約定，全部借款視同到期，相對人迄尚積欠

    239萬4,590元及其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又聲請人發函向

    相對人催告卻遭郵政公司以招領逾期退回，且羽田公司於11

    4年4月8日解散，迄今仍未清償欠款，顯見渠等有為逃避債

    務而逃匿無蹤之情形。另調查相對人最新聯徵中心資料顯示

    其有滯欠其他金融機構債務之情事，恐已陷於無資力之情事

    。再依聯徵中心資料劉冠廷已有借款及信用卡消費借款滯欠

    數期未還之情事，恐已瀕臨無資力之情形：黃桃為劉冠廷之

    母親，對公司營運及財務狀況完全知悉，惟聲請人發函催告

    後，迄今仍未清償欠款。茲為免相對人對其所有財產為不利

    益之處分，而使聲請人日後取得確定之終局判決後有不能強

    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特將請求為假扣押之原因釋明如上

    ，釋明如有不足，請准裁定提供擔保執行假扣押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

    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

    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及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

    ，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其情形原不以

    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

    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處、逃匿無蹤或隱匿財

    產為限。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

    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

    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

    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或債務人同時受多數

    債權人之追償，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

    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是以債權

    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均應為釋明，如就

    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有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固不得為命供擔

    保後假扣押之裁定，惟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

    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仍得命供擔

    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而釋明為當事人提出之

    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

    ，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

    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

    大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且依前開規定，只須債

    權人有所釋明，縱未達到使法院產生較薄弱之心證，相信其

    主張之事實大致可信之程度，亦屬釋明不足，而非全無釋明

    ，如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即非不得命供

    相當之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442號裁

    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羽田公司邀劉冠廷及黃桃為連帶保證人向

    其借款280萬元，惟自114年1月起即未依約履行，依授信契

    約書第16條約定，上開借款已視為全部到期，迄今相對人尚

    積欠其本金239萬4,590元及利息、違約金未清償等情，業據

    聲請人提出授信約定書、協助中小型事業疫後振興專案貸款

    契約、客戶帳欠電子資料表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1至31頁)，

    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已有相當之釋明。又聲請人

    主張其已催告羽田公司及劉冠廷還款迄未獲置理，且羽田公

    司向合作金庫銀行、彰化銀行、台新銀行之貸款債務發生滯

    欠繳納之情形；劉冠廷向新光銀行及玉山銀行之借款債務、

    向富邦銀行信用卡債務，均發生滯欠繳納等情，亦據其提出

    聯合徵信中心資料、催告函為憑(本院卷第33至41頁、第51

    至55頁)。審以羽田公司及劉冠廷經聲請人催告仍均未回應

    或還款，且對於金融機構之債務亦發生滯欠繳納之情形。衡

    情倘羽田公司及劉冠廷財務狀況良好，當不會遲延繳納本息

    ，任其發生違約而繳納違約金之不利狀況。基上，聲請人就

    假扣押原因即羽田公司及劉冠廷既存之財產有不足以清償聲

    請人債權之虞，已有相當之釋明，復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

    足，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此部分假扣押之聲請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四、至於聲請人對於黃桃聲請假扣押部分，僅陳明黃桃經其催告

    還款迄未獲置理，亦有逃避債務而逃匿無蹤之嫌等語。惟縱

    使黃桃經聲請人催告後拒絕給付或置之不理，亦僅屬債務不

    履行之狀態，尚難認黃桃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

    之虞之情事。又聲請人復未就黃桃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

    、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

    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及就黃桃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

    成為無資力，或與聲請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異

    常而難以清償債務，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之情事，提出任何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聲請人雖

    陳明願供擔保，惟因其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揆諸前揭規定

    及說明，仍不得准其供擔保以補釋明之欠缺。從而，聲請人

    此部分之聲請，自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綜上，聲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22條規定，請求對羽田公司

    及劉冠廷之財產於239萬4,590元範圍内於供擔保後為假扣押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又依民事訴訟法第527條之規定，本院依職權諭知羽

    田公司及劉冠廷得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

    提存，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六、據上結論，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124號

聲  請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代  理  人  王惠銘  

相  對  人  羽田興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劉冠廷  





相  對  人  黃桃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就相對人之財產為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以新臺幣(下同)80萬元或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1年度甲類第7期債權(中央登錄債權)供擔保後，得對於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劉冠廷之財產於239萬4,590元範圍內為假扣押。

二、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劉冠廷如為聲請人供擔保239萬4,590元，或將上開金額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三、聲請人其餘之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劉冠廷負擔。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假扣押之聲請，由本案管轄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本案管轄法院，為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之第一審法院，民事訴訟法第524條第1項、第2項本文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就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此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亦有明文。經查，本件假扣押之本案訴訟即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628號返還消費借貸款事件，業經兩造合意本院為管轄法院，有授信約定書附卷可稽，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就本件假扣押之聲請亦有管轄權。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及2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8條第2項及第113條準用第79條亦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相對人羽田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羽田公司）於114年4月8日經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24647號函文解散，嗣經羽田公司全體股東同意推選劉冠廷為清算人，辦理清算事務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網頁資料、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同意書附卷可稽(本院卷第45至49頁、第63頁)。另羽田公司迄未向公司所在地法院即本院聲報清算完結等情，有本院電腦管制資料查詢表附卷可按（本院卷第67頁）。是依上開說明，羽田公司迄今尚未完結清算程序，則其法人格尚未消滅，自有當事人能力，且應以清算人劉冠廷為羽田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附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聲請意旨略以：羽田公司邀相對人劉冠廷、黃桃(以下逕稱其名，與羽田公司合稱相對人)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3年3月25日與聲請人簽訂協助中小型事業疫後振興專案貸款契約書，借款額度為280萬元，動用期間自113年3月27日起至118年3月27日止。嗣相對人於113年3月27日出示借據借款280萬元，借款期間自113年3月27日起至118年3月27日止，自實際撥款日起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共分60期。詎料，相對人自114年1月起即未依約履行，經聲請人催告仍未依約還款，依授信約定書第16條約定，全部借款視同到期，相對人迄尚積欠239萬4,590元及其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又聲請人發函向相對人催告卻遭郵政公司以招領逾期退回，且羽田公司於114年4月8日解散，迄今仍未清償欠款，顯見渠等有為逃避債務而逃匿無蹤之情形。另調查相對人最新聯徵中心資料顯示其有滯欠其他金融機構債務之情事，恐已陷於無資力之情事。再依聯徵中心資料劉冠廷已有借款及信用卡消費借款滯欠數期未還之情事，恐已瀕臨無資力之情形：黃桃為劉冠廷之母親，對公司營運及財務狀況完全知悉，惟聲請人發函催告後，迄今仍未清償欠款。茲為免相對人對其所有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而使聲請人日後取得確定之終局判決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特將請求為假扣押之原因釋明如上，釋明如有不足，請准裁定提供擔保執行假扣押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及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其情形原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處、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或債務人同時受多數債權人之追償，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是以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均應為釋明，如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有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固不得為命供擔保後假扣押之裁定，惟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而釋明為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且依前開規定，只須債權人有所釋明，縱未達到使法院產生較薄弱之心證，相信其主張之事實大致可信之程度，亦屬釋明不足，而非全無釋明，如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即非不得命供相當之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44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羽田公司邀劉冠廷及黃桃為連帶保證人向其借款280萬元，惟自114年1月起即未依約履行，依授信契約書第16條約定，上開借款已視為全部到期，迄今相對人尚積欠其本金239萬4,590元及利息、違約金未清償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授信約定書、協助中小型事業疫後振興專案貸款契約、客戶帳欠電子資料表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1至31頁)，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已有相當之釋明。又聲請人主張其已催告羽田公司及劉冠廷還款迄未獲置理，且羽田公司向合作金庫銀行、彰化銀行、台新銀行之貸款債務發生滯欠繳納之情形；劉冠廷向新光銀行及玉山銀行之借款債務、向富邦銀行信用卡債務，均發生滯欠繳納等情，亦據其提出聯合徵信中心資料、催告函為憑(本院卷第33至41頁、第51至55頁)。審以羽田公司及劉冠廷經聲請人催告仍均未回應或還款，且對於金融機構之債務亦發生滯欠繳納之情形。衡情倘羽田公司及劉冠廷財務狀況良好，當不會遲延繳納本息，任其發生違約而繳納違約金之不利狀況。基上，聲請人就假扣押原因即羽田公司及劉冠廷既存之財產有不足以清償聲請人債權之虞，已有相當之釋明，復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此部分假扣押之聲請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至於聲請人對於黃桃聲請假扣押部分，僅陳明黃桃經其催告還款迄未獲置理，亦有逃避債務而逃匿無蹤之嫌等語。惟縱使黃桃經聲請人催告後拒絕給付或置之不理，亦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尚難認黃桃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又聲請人復未就黃桃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及就黃桃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聲請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提出任何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聲請人雖陳明願供擔保，惟因其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仍不得准其供擔保以補釋明之欠缺。從而，聲請人此部分之聲請，自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綜上，聲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22條規定，請求對羽田公司及劉冠廷之財產於239萬4,590元範圍内於供擔保後為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依民事訴訟法第527條之規定，本院依職權諭知羽田公司及劉冠廷得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提存，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六、據上結論，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